
关于衡阳市应急管理局配置执法服装的
竞价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规范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办法》《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采购质量要求》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我局拟为已取得有效行政执法证件的在编在岗执法人员配置制式服装及标志，现开展公开竞价采购。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信息 
1. 项目名称：衡阳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服装配置项目
2. 采购人：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3. 项目地点：衡阳市蒸湘区天柱路9号;
4. 项目限价：项目最高限价13万元（含税大写：壹拾叁万元整），响应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作无效处理;
5. 采购执行标准：《应急管理部关于做好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工作的通知》（应急〔2021〕33号）中的《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技术规范》和《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采购质量要求》执行；
6. 履约要求：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60天内供应商完成量体、生产并送货上门。其中，量体工作在合同签订之日起7天内完成。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二、采购需求
本次执法服装配置标准严格执行上级相关规定，具体采购数量如下：
1. 27人按规定标准全套配备制式服装及标志（含帽类、服装类、鞋类、标志类）；
2. 2人补配发符合规范标准的防寒服各1件；
3. 11人换发符合规范标准的软、硬胸牌各1枚。
供应商须对上述全部采购内容一次性完整响应，不得拆分报价，响应内容须完全满足本次采购的技术规范及质量要求。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依法登记设立的独立法人，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履行合同所需的生产供货与技术服务能力，拥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近3年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2. 具备生产或供应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的相应资质，所供产品须完全符合国家及省级强制技术规范。
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不允许转包、违法分包。
4.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本次竞价活动。
四、响应文件递交要求
1. 响应文件须包含以下材料（所有复印件须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1）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含对应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2）营业执照等法人资格证明材料；
（3）近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证明材料，或法定征收机关出具的依法免缴税费证明原件；
（4）相关资质证件、主体征信证明、无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
（5）响应报价表（含分项报价及总价）、技术响应与售后服务方案；
（6）供应商认为需提供的其他佐证材料。
2. 响应文件须装订成册、密封包装，封口处须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密封袋表面注明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3. 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5月18日17时00分，逾期送达、未按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采购人有权不予受理。
4. 递交地点：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五楼512室。
五、评审办法与成交规则
1. 评审工作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2. 评审先开展资格性与符合性审查，不符合资格条件、未实质性响应采购需求、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作无效响应处理，不进入后续评审环节。
3. 对通过审查的有效响应供应商，按最终报价由低到高排序，报价最低的为第一成交候选人；若最低报价相同且超过2家的，通过现场抽签确定成交排序。

公告期限：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陆萍，0734-8869656。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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